污控处
1、 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机构委托
1、基本信息
	编码
	/

	名称
	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机构委托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第三十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已取得公安机关资质认定的承担机动车年检的单位，按照规范对机动车排气污染进行年度检测。
2、《江苏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2004年）第十条：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已取得公安部门资质认定的承担机动车年检的单位进行机动车排气污染年度检测。
3、《江苏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2004年）第十六条：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
4、《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机构技术规范》(环发[2005]15号)。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检测机构”）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检测机构应遵守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依法取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才能开展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定期检测工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对检测机构委托前，应对检测机构进行评审。

	服务指南
	承担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业务申请表、符合当地政府部门规划、所在地省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意见、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计量认证合格证书、检测设备检定证书、工作人员口岸和合格证书、检测工作人员设置平面示意图、工作岗位设置及相关职责文件、其它有关证明文件。

	服务表格
	A2表

	实施主体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法定）

	办公地点
	南京市江东北路176号

	监督电话
	025-86266048


2、流程图



                                          退回或补充


                       符合         不符合   



             通  过               不通过
3、环节说明
无
4、上传电子表格
无
行政处罚事项
一般处罚流程





不同意立案

                                     同意立案




审查不通过
 

审查通过



陈述、申辩                      要求听证


未陈述、申辩                                                   未要求听证









 
不履行




简易处罚流程





 

                                有错误             没有错误



1、 未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停止生产、进口或者销售含铅汽油的处罚
1、基本信息
	编码
	/

	名称
	未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停止生产、进口或者销售含铅汽油的处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停止生产、进口或者销售含铅汽油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所生产、进口、销售的含铅汽油和违法所得。

	处罚程序
	/

	处罚种类
	罚款

	自由裁量基准
	/

	实施主体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法定）

	办公地点
	南京市江东北路176号

	监督电话
	025-86266048


2、自由裁量
无
2、 未取得委托进行机动车船排气污染检测的，或者不按规定的检测方法和技术规范进行检测的，或者在检测中弄虚作假的处罚
1、基本信息
	编码
	/

	名称
	未取得委托进行机动车船排气污染检测的，或者不按规定的检测方法和技术规范进行检测的，或者在检测中弄虚作假的处罚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第五十五条：违反本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规定，未取得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交通、渔政等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的委托进行机动车船排气污染检测的，或者在检测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交通、渔政等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承担机动车船年检的资格。
2、《江苏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2004年）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未经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从事机动车排气污染年度检测的，或者不按规定的检测方法和技术规范进行检测的，或者在检测中弄虚作假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承担机动车检验的资格。

	处罚程序
	/

	处罚种类
	罚款

	自由裁量基准
	/

	实施主体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法定）

	办公地点
	南京市江东北路176号

	监督电话
	025-86266048


2、自由裁量

(略)
3、 未报送本年度所制造机动车的排气污染物达标情况和每种车型的排气污染物检测报告的处罚
1、基本信息
	编码
	/

	名称
	未报送本年度所制造机动车的排气污染物达标情况和每种车型的排气污染物检测报告的处罚

	法律依据
	《江苏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2004年）第二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未报送本年度所制造机动车的排气污染物达标情况和每种车型的排气污染物检测报告的，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处罚程序
	/

	处罚种类
	罚款

	自由裁量基准
	/

	实施主体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法定）

	办公地点
	南京市江东北路176号

	监督电话
	025-86266048


2、自由裁量

（略）
4、 违反清洁生产促进法有关规定的处罚
1、基本信息
	编码
	

	名称
	违反清洁生产促进法有关规定的处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不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或者虽经审核但不如实报告审核结果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不公布或者未按规定要求公布污染物排放情况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公布，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处罚程序
	

	处罚种类
	罚款

	自由裁量基准
	

	实施主体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法定)

	办公地点
	南京市江东北路176号

	监督电话
	


2、自由裁量

（略）
5、 对生产或者进口消耗臭氧层物质超过国家环保部核定配额的处罚
1、基本信息
	编码
	

	名称
	对生产或者进口消耗臭氧层物质超过国家环保部核定配额的处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第五十九条：违反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在国家规定的期限内，生产或者消耗臭氧层物质超过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核定配额的，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取消生产配额。


	处罚程序
	

	处罚种类
	罚款

	自由裁量基准
	

	实施主体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法定）

	办公地点
	

	监督电话
	


2、自由裁量

（略）
6、 违反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有关规定的处罚
1、基本信息
	编码
	98

	名称
	违反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有关规定的处罚

	法律依据
	《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5年国务院第183号令）第三十一条：在限期治理期限内，未完成治理任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量排污，可以处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关闭或者停业。
第三十三条：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新建化学制浆造纸企业和制革、化工、印染、电镀、酿造等污染严重的小型企业或者未经批准建设属于严格限制的项目的，由有关县级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关闭，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处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违反枯水期污染源限排方案超量排污的，由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纠正，可以处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关闭或者停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处罚程序
	

	处罚种类
	罚款，责令关闭或者停业

	自由裁量基准
	

	实施主体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法定）

	办公地点
	南京市江东北路176号

	监督电话
	


2、自由裁量

（略）
7、 陆地污染源造成海洋环境损害的处罚
1、基本信息
	权力编码
	100

	权力名称
	陆地污染源造成海洋环境损害的处罚

	实施主体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法定）

	处罚种类
	罚款

	权力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1990年国务院第61号令）第三十条：对造成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事故，导致重大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直接损失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二十万元。


2、自由裁量
无
8、 违反通榆河水污染防治有关规定的处罚
1、基本信息
	权力编码
	103

	权力名称
	违反通榆河水污染防治有关规定的处罚

	实施主体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法定）

	处罚种类
	罚款

	权力依据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通榆河水污染防治的决定》（2002年）第十一条：违反本决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予以处罚：
（一）在一级保护区内新设排污口的，责令拆除，并处以排污单位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在码头和船舶加油站设置垃圾接收与处理设施的，责令其限期设置，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将畜禽养殖场的粪便直接排入水体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在水体洗涤污染水体的回收废旧物品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2、自由裁量
（略）
申请人提出申请





    受 理 初 审





评 审 结 果





    现 场 评 审





  办 理 结 果





投诉、举报、移送、交办





现场检查发现违法行为





承办处室审查





审查结果





调查取证，提出处罚建议





法规处审查





审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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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案件事先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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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陈述、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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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处罚决定





不予处罚





报人民政府决定





移送司法机关





送达





强制执行





监督执行





结案归档





办理结束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处罚决定





法规处审核





审核结果





通知执法人员主动改正





办理结束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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